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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周年會員大會 

開會通知 

各位會員： 

 您好！第二十屆周年會員大會（AGM）將於二Ｏ一三年十月十九日(星期六)下午三時正在學校禮堂舉行。

當天本人及有關委員將滙報去年家教會所籌辦的活動及財政狀況。當然，會員大會也是會員享權利盡義務的時

刻，由於今年參選家長委員的人數較出缺額多，所以必須請各位出席大會投票，選出新一屆委員會。 

 會員的相敍，也是交流親職經驗及技巧的良機，特此大會邀請了香港家庭福利會駐校社工馮婉嫻姑娘蒞

臨，主講『青春期男孩的「危」與「機」』，想了解兒子的情緒及行為，鞏固親子關係的您，又豈能錯過呢！本

校素重音樂教育，承蒙音樂科科主任吳劉寶文老師悉心安排，大會將設學生音樂表演，盼大家細聽。 

 隨函附上當日程序、會章、第十九屆周年會員大會會議紀錄、2012-2013 年度財政報告和第二十屆常務委

員家長候選人簡介，敬希查收，並依時出席大會。 

 祝 

身心愉快！ 

                                                                                 家長教師會主席 

 

 

﹙梁天豪﹚謹啟 

2013 年 10 月 8 日 

----------------------------------------------------------------------------------------------- 

第二十屆周年會員大會 

日期：2013 年 10 月 19 日 

時間：下午 3:00 

地點：聖保羅書院禮堂 

程    序 

(一) 下午 2:45 - 3:00 會員入座 

(二) 下午 3:00 - 4:30 1. 音樂表演 

  2. 主席致歡迎詞 

                   3. 校長致詞 

          4. 通過第十九屆會員大會之會議紀錄 

                      5. 會務報告 

                      6. 「香港的文化及自然遺產」親子攝影比賽頒獎禮 

 7. 財務報告 

 8. 推選義務核數師 

                       9. 2013 - 2014 年度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成員選舉 

(i)   確認教師委員之選舉結果 

(ii)  介紹留任之家長委員 

(iii) 家長委員選舉 

 10. 頒發感謝狀予離任之委員 

 11. 駐校社工馮婉嫻姑娘講座：『青春期男孩的「危」與「機」』 

(三) 下午 4:30         大會結束 

(四) 下午 4:30 - 5:00 茶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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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羅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十九屆周年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日期：2012 年 10 月 20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 3 時 

地點：學校禮堂 

司儀：盧偉華先生 

出席：家長及老師會員共 158 人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歡迎詞。 

 

二、 校長甘納德博士致詞。 

 

三、 由盧偉華先生動議，余兆珍老師和議，通過第十八屆會員大會之會議紀錄。 

 

四、 主席報告會務： 

 

1. 2011 至 2012 年度共有家長會員 503 人，教師會員 95 人。 

 

2. 本年度工作報告： 

 

（1） 2011 年 10 月 15 日第十八屆周年會員大會，出席會員：家長 80 人、老師 80 人。 

 

（2） 2011 年 11 月 17 日舉辦中一家長黃昏茶敍：出席中一生家長共 130 人。 

 

（3） 2011 年 12 月 9 日學校運動會，家長及老師各組成兩隊參加「4x100 米家長教師接力賽」。家長

隊獲亞軍。另有八隊家長兒子組合參加「2x100 米親子接力賽」。 

 

（4） 160 周年校慶慶誌活動： 

i. 2012 年 12 月 9 日委員出席校慶敍餐。 

ii. 2012 年 2 月 11 日參加校慶嘉年華，設置攤位，售賣爆米、魚丸、曲奇及朱古力，又派

發為紀念校慶而特別製作的文件夾及拍子簿。 

 
（5） 2012 年 3 月 17 日舉辦家長教育講座。題目：「我們在等待那種人材？」，講者：資深傳媒人兼

導演張堅庭先生。出席人數：家長 127 人、老師 90 人。 

 

（6） 2012 年 4 月 22 日舉辦親子郊遊暨攝影及徵文比賽。地點為香港西貢地質公園、鹽田梓、白臘

灣、吊鐘洲及橋咀洲」，有 165 人來自 55 個家庭參加。攝影及徵文比賽主題：「香港的自然遺

產」。攝影比賽評審團成員包括校長甘納德博士(Dr. Kennard)、鄭詩敏主席、勞偉華委員、黃

漢榮副校長及本校攝影學會顧問袁詠欣老師、林栢基老師及李家偉老師，選出冠、亞、季軍

各一名。徵文比賽由中文科陳奕珊老師及何漢超老師評審，選出冠軍一名。 

 

（7） 2012 年 2 月出版及派發第二十期會訊。 

 

（8） 2012 年 7 月 7 日與英皇書院家教會合辦「聯校家長培訓工作坊」： 

主題：「愛子方程式」 

上午〈6A 愛子方程式〉講座：「家長匯習」創會會長陳敏兒小姐主講； 

下午〈6A 父母學堂〉工作坊：「家長匯習」副會長石玉瓊女士及三名導師助理主持 

午膳：自助餐 

出席家長：英皇書院 51 人，本校 39 人 

 

（9） 2012 年 9 月 1 日中一家長迎新日，鄭詩敏主席應邀出席，並發表演說，題目：「家校合作伙伴

關係」。 

 

五、 舉行「香港的自然遺產」親子攝影及徵文比賽頒獎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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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財務報告： 

 

由張潔美委員宣讀：「2011-2012 年度總收入 85,557.86 元，總支出 77,462.67 元，年度收支盈餘 8,095.19

元，承上年會員普通基金 134,380.15 元，累計盈餘轉入會員普通基金共 142,475.34 元。」 

 

張潔美女士動議通過 2011-2012 年度財政報告，伍麗婷老師和議，2011-2012 年度財政報告獲通過。 

 

七、 張潔美女士動議推選中二家長禤慧芬女士擔任義務核數員，負責核算本會 2012-2013 年度收支賬項，余

小美老師和議，動議獲通過。 

 

八、 由鄭詩敏主席主持選舉 2012-2013 年度常務委員會成員： 

 

1. 大會確認教師委員之選舉結果。選出教師代表為鍾王婉霞助理副校長、源迪恩助理副校長、馮慧珠

老師、吳嘉欣老師。根據會章，校長甘納德博士、黃漢榮副校長及麥志豪副校長為校方當然委員。 

 

2. 介紹獲推選連任之家長委員：勞偉華先生、張潔美女士、張啓明先生及黎厚陞先生。 

 

3. 家長委員選舉：鄭恒昌先生、招李曼儀女士、梁美娟女士及梁天豪先生當選。 

 

九、 頒發感謝狀予前任常務委員及卸任在即的義務核數師。 

 

十、 香港家庭福利會彭穎芝社工講座，題目：「如何與青少年溝通」。 

 

十一、 散會時間：下午五時。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 

                  鄭詩敏 
 

 
WCF 

紀錄：____________________ 

        馮慧珠  

 

2012 年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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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羅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3-2014＞年度第二十屆家長委員候選人簡歷 
 

 

1. 姓名             ：  黄國安先生 

就讀子弟姓名班別 ：  黄頌驊（1A） 

職業             ：  香港海關人員 

其他參考資料     ：  本人未任職香港海關前，曾服務於皇家香港團隊（義勇軍）。故本人已服 

  務香港市民數十年。希望透過以上經驗，協助聖保羅書院家長教師會的 

  發展。 

對本會期望       ： 家長教師會是學校、學生家長及學生溝通的渠道。聖保羅書院家長教師 

  會非常成功。本人希望  貴會能舉辦多些聚會，以收集家長給學校的意 

  見及傳違學校對學生的期望。 

 

 

2. 姓名             ：  胡嘉儀女士 

就讀子弟姓名班別 ：  陳譽翀（1B） 

職業             ：  會計師 

其他參考資料     ：  喜歡行行、跑跑、飲飲、食食 

                     嘗試新事物：包括參與 PTA 委員會的選舉 

                     認識新朋友：尤其是兒子同學的家長 

對本會期望       ： 透過參加 PTA∕参予委員會的選舉，希望能為兒子的中學生活作出一點貢 

 獻。期望 PTA 是一座強而有力的橋樑，促進學校與家長的溝通，令家長 

 更了解兒子的學習過程；在合適的情況下參予校方的事務，實踐家校合 

 一，讓家長與兒子也能享受一個愉快、融洽的學校生活。 

 

 

3. 姓名             ：  林英萍女士 

就讀子弟姓名班別 ：  彭進禧（1B） 

職業             ：  公務員 

其他參考資料     ：  本人曾擔任小兒就讀小學的家教會秘書一職，從中令本人更明白家校合 

 作的重要性。 

對本會期望       ：  希望透過參與家教會的義務工作，加強學校與家庭的合作，從而為小朋 

 友提供一個理想、自由及愉快的學習環境，更希望能夠成為家庭與學校 

 的溝通橋樑，為學校及學生作出一點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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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姓名             ：  程平山先生 

就讀子弟姓名班別 ：  程謙博（1C） 

職業             ：  貿易公司董事 

 其他參考資料 ： 曾經在教會參加過家長義工工作。這份經驗讓我體會到家長與學校合作 

   對培育子女的重要，亦可藉此增加子女對學校的歸屬感。 

 對本會期望      ：  為人父母關心子女的成長，希望可以透過家教會的活動，一方面增加學 

 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另外，也可以為協助學校發展，為同學們締造一 

 個良好的學習環境，盡一份力。 

 

 

5. 姓名             ：  朱革寧先生 

就讀子弟姓名班別 ：  朱立喬（1D） 

職業             ：  商人 

其他參考資料     ：  本人自小兒幼兒園、小學，均參與了家教會，有一定經驗，也享受其中。 

  平時也樂於不同社會服務，如商會、傷殘協會等。從事教育、中醫藥、 

  老人院行業，大學碩士學歷。 

對本會期望       ： 期望透過參與，和學校、學生多些互動，促進學校、老師、學生各方面 

  的發展和進步，並將本人的一些經驗、資源、網絡等貢獻學校，令學 

  生得益。此外，希望可和家長、老師、校長多些交流。 

 

 

6. 姓名             ：  葉少偉先生 

就讀子弟姓名班別 ：  葉灝楊（1E） 

職業             ：  退休警察 

其他參考資料     ：  大專學歷。全中國執業調解員，香港高級調解員。 

  太極拳教練、裁判。 

  香港散打會四段，教練級，ニ級國際裁判。 

  現任宏福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香港警察儲蓄互助社監察委員會主席。 

對本會期望       ： 退休後的我，希望用空餘時間陪伴兒子在校內活動，更希望可以和家教 

  會分享過去 37 年的警務經驗，並作出貢獻。 

  我期望參與、分享、盡力，可令家教會會務更發光發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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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羅書院家長教師會會章 
 
 

(一) 名稱： 本會定名為「聖保羅書院家長教師會」 
 
 

(二) 會址： 香港般含道69號 
 
 

(三) 宗旨： 

 1. 增進學校與家庭之聯繫，使家長與教師及家長與家長之間，保持聯絡並增進友好關係。 

 2. 雙方商討共同關注之事項，共謀改善學生福利事宜。 
 
 

(四) 會籍及會員權利與義務： 

 1. 會員類別 

  (i) 普通會員 

   凡本校現在就讀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皆可申請為「普通會員」，每年須繳交會費。 

  (ii) 當然會員 

   現任校長及教師均為「當然會員」，不須繳交會費。 

  (iii) 名譽會員 

   常務委員會可邀請其他愛護本校之人士為名譽會員。 

   名譽會員毋須繳交會費。 

 2. 普通會員及當然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權及動議權。 

  名譽會員只有表決權、選舉權及動議權而無被選權。 

 3. 所有會員須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4. 普通會員須於入會後兩星期內或於每年九月學期初時，繳交會費港幣七十元正。會員大會可按需要

每年調整會費一次。 

 5. 會費一經繳交，概不發還。 

 6. 普通會員對本會除負上述第4項之義務外，並無其他財政上之義務。任何會員如擬對本會作出捐贈，

均屬自願性質。 

 7. 任何會員不得以本會會員或委員身份用本會名義從事政治宣傳或從事不符合本會宗旨之活動。 
 
 

(五) 組織： 

 1. 本會設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 

 2.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力機關，由全體會員組成。休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處理一切會務。 

 3. 常務委員會共有委員十五人，家長佔八人，教師佔四人，其餘三人為校長和兩位副校長。 

 4. 家長擔任之八席常委中，除第一屆須全部於會員大會選出外，由第二屆起，四席由上屆常務委員會

推舉邀請出任，其餘四席在會員大會選出。 

 5. 教師委員在會員大會召開前，由本校教師推選，當選者之資格亦需由會員大會加以確認。 

 6. 會員大會後，須盡速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互選出下列幹事： 

  (i) 主席（由家長出任） 

  (ii) 副主席二人（校長以當然身份出任其一）  

  (iii) 書記 

  (iv) 副書記 

  (v) 司庫 

  (vi) 副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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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常委之任期，除校方三名當然委員外，其餘常委任期均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8. 常委會如於任期內出現空缺，可在會員中邀請適合者填補之。 

 9. 常委會可邀請適合人士擔任特別顧問。 

 10. 家長出任常委，最多可連任三屆，於停任一年後始可再度選任委員會委員。 

 11. 同一學年內，同一家庭，只可有一名成員出任為常務委員。 

 12. 所有常務委員會成員，均為義務，不能支取任何薪酬或津貼。 
 
 

(六) 財政： 

 1.  本會經費用途如下： 

  (i) 為達成本會目的之一切支出。 

  (ii) 為支付本會之一切經常費用。 

 2. 司庫須負責彙集會費，存入本會指定之銀行。提取款項時，支票須經主席、副主席、正司庫、副司

庫五人中兩人簽署，方能生效。此二人中，必須一為家長委員，一為校方委員。經常委會同意，司

庫可存管小額流動現金備用。 

 3. 經大會議決後，常委會可動用本會資金捐助學校作獎學金、獎品或其他事項之用，而使用細則則由

校方安排。 

 4. 司庫須保留一切收支單據。 

 5. 司庫須在常委會會議中報告財政狀況。 

 6. 本會將不舉債，但如有應支而未支之賬項，則由該賬項產生時在任之常務委員會全體委員負責。 

 7. 會員大會須選出一名義務核數員，於每年財政年度終結時，核算本會全年收支賬項。 

 8. 義務核數員於核妥賬項後，須在結算表上簽署然後交由司庫提交週年會員大會中通過之。 

 9. 本會財政年度與學年相同，即每年九月一日起至翌年八月卅一日止。 

 10. 本會任何籌款活動，須先得校方同意，並依照政府則例辦理。 
 
 

(七) 會議及會議程序 

 1. 全體會員大會每年至少召開一次，主席及司庫須於會上分別報告會務及財政狀況。主席須依會章之

(五)4及(五)5項，主持下屆常務委員會之改選工作。 

 2. 如遇二十名以上會員聯名以書面提出動議及討論事項，即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而常務委員會則於

開會前十四日通知全體會員。 

 3. 會員大會之法定人數為五十人或全體會員百分之五，視兩者中較少者而定。 

 4. 常務委員會每年開會不少於三次，每次出席會議之法定人數為八名，其中至少四名為家長委員。 

 5. 上述各項會議中，議案由多數通過作決議，如遇贊成及反對票數相同時，主席可投決定性之一票。 

 6. 所有議案及討論項目須符合本會宗旨及避免影響學校行政或評論個別教職員。 
 
 

(八) 修改會章/解散本會 

 1. 任何會章之修改，須經出席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三分二或以上之會員通過。 

 2. 如擬解散本會，須經出席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三分之二或以上之會員通過；所餘之資產，可

由會員大會決定捐贈本校或其他慈善機構。 


